
宜兴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

2023年度

项目名称 展览及书画活动经费 主管部门 宜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
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

开始时间 2022年 完成时间 2024年

实施单位 宜兴市美术馆
项目负责人/
联系电话

杜雪之18168323831

实施可行性

宜兴本为书画之乡，有着丰富的书画艺术底蕴，宜兴市美术馆新馆又坐落于文化中心，所有的设施设
备达省内领先，全国一流。员工达30余人，有着丰富的筹备展览经验。美术馆还含有宜兴书画院、悲

鸿画院，专职画家达数十人，有着良好的书画创作氛围。所有展览都必须提前申请，递交相关展览资
料，由宜兴市美术馆艺委会专家审核通过后才能实施。

项目实施内容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》以及文化
部《“十三五”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》，项目主要用于举办高档次的国家级、省级各级展览赛事，

开展书画交流活动，涉及展览广告设计制作、出书、布展撤展、宣传、嘉宾食宿等费用。

资金总额(万元)
全年（程）预算数

113.5

中长期目标
举办各级别展览12个，国家级展览2个，如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合作的展览“朝圣敦煌——全国美术作

品展览精品展”，省级展览5个，市级展览5个等。

年度目标

通过这些高档次的精品展览举办能让宜兴市民更好了解书画艺术，提高生活品味。促进宜兴与外地的

文化交流，提供一个好的书画交流平台，培养更多的艺术拔尖人才，并为宜兴的文化美术事业增光添
彩。在书画艺术界起到良好的带头引领作用，争取全省领先，全国一流的美术馆定位。推动社会主义

文化大发展大繁荣，提高全民文化素养，激发群众文化创造力，使人民群众基本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
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全年（程）
指标值

决策

项目立项
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

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

绩效目标
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

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

资金投入
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

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

过程

资金管理

资金到位率 100%

预算执行率 ＝100%

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

组织实施
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

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展览活动数量 ≥12个

质量指标
展览活动完成率 ≥100%

当年展览及书画活动的参与人数 ≥14万人

时效指标 活动组织完成时限 ≤12月



成本 经济成本 项目总成本 ≤113.5万元

效益 社会效益 对群众文化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高

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
意度

公众满意度 满意


